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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函
地址：24162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63號

承辦人：王怡蘋

電話：(02)2971-5606分機106

電子信箱：societytua@g.scvs.ntpc.edu.

tw

受文者：南投縣私立同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重職教字第111963118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

/) 下載檔案，共有1個附件，驗證碼：8966F66AT）

主旨：本校教育部技術型高中社會領域推動中心辦理「108課綱

分科宣導線上研習」，請貴校協助公告及薦派社會領域教

師參加，並惠予公(差)假出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推動中心 111年

度工作計畫辦理。

二、計畫目的：

(一)加強技術型高中社會領域召集人及教師社會領綱規劃理

念及研修內容之瞭解，以利落實新課綱精神。

(二)協助技術型高中社會領域召集人及教師瞭解十二年國民

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基本規定推動方向及相關配套措施，

進而規劃相關課程。

三、研習時間及連結如下：

(一)歷史科：

１、時間：111年3月11日 (星期五)下午13：00至15：30

２、講師：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張素玢教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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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3 頁

３、連結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zvz-hqkb-koh

(二)地理科：

１、時間：111年3月15日 (星期二)下午13：00至15：30

２、講師：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高麗珍教授

３、連結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tyn-yrfs-iik

(三)公民科：

１、時間：111年3月18日 (星期五)下午13：00至15：30

２、講師：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劉秀嫚教授

３、連結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doj-uskf-bdd

四、參加對象：全國技術型高中、高中設有職科、綜合高中專

門學程、普高附設專門學程之學校社會領域教師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採線上報名，請參加人員於報名期間：即日起

至111年3月8日 (星期二)下午5時前完成「報名表單」，並

填寫「108 課綱教師意見調查問卷」，未完成上述兩點要

求之教師一律不給予研習時數。

(一)報名表單：https://tinyurl.com/23pytnep

(二)108課綱教師意見調查問卷：https://tinyurl.com

/5bm5zjnn

六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者，每場核予2小時研習時數。

七、因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要求，本研習為新課綱宣導

重要研習，敬請各校薦派社會領域教師參與，並惠予參加

人員公(差)假暨課務派代。

八、檢附首揭研習實施計畫乙份供參，如有疑義，請逕洽本推

動中心助理，電話：(02)2971-5606轉106或108。

正本：全國技術型高中、高中設有職科、綜合高中專門學程、普高附設專門學程之學校

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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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領域教師。

副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教育組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

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

育局(均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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